
南岳区自然资源综合执法大队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我大队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1）负责履行全区林业行政执法的职责。 
（2）负责区人民政府授权或委托的所涉及部门的行政管理、行政执法；负责对南岳核心景区内建设项目和“一乡一镇”10个村村民建房的监管。 
（3）协助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南岳核心景区内的旅游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4）承办区委、区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末，我大队内设股室6个，分别是办公室、法规股、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3年末，我单位共有18编制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编制18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18人，离休人员1人。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系保障我大队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3年基本支出283.15万元，较上年269.02万元增加14.13万元。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247.2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7.32%，与上年238.42万元增加8.84万元；增加原因为：人员增加导致的工资福利及公用经费增加；日常公用经费35.8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2.68%，较上年30.60万元增加5.29万元增加17.29%，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导致的工资福利及公用经费增加。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系我大队为完成财政财务管理工作而发生的支出，包括行业务工作经费和运行维护经费。2023年项目支出100.86万元，比上年120.45万元减少19.59万元，其中业务工作经费支出0万元，比上年减少0万元，主要是压缩一般性支出；运行维护经费支出100.86元，比上年120.45万元减少19.59万元，减少16.26%，主要是厉行节约、无大额项目支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综上所述，2023年度我大队努力做好各项支出以及各项目的管理工作，并将及时公开到财政管理平台，对资金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管理，使每一笔资金都能起到最大的使用效益。结合我校实际将支出进行合理化分配，以达到合理高效地运用资金、提升资金的产出效果、节约成本与资源、提高部门的办事效率。在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方面按规定严格执行，合理安排支出，使财政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前述对我单位整体支出情况的分析，反映出目前整体支出主要在预算执行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部分项目完成度有待提升。
由于疫情冲击影响的客观因素，以及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主动压缩非重点、刚性支出的主观因素，导致部分预算项目如培训费、出国费预算执行情况不理想，其中培训费实际支付进度为0% ，出国费实际支付进度为0。我们将在下年加以重视，提前谋划，科学编制项目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确性。
（二）部分项目实施与预算执行存在脱节。
受疫情影响，部分项目启动较晚，实施周期相对较长，导致项目验收晚，预算执行进度偏慢，相对比较集中。我们将在下年予以重视，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
5、 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拟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强化预算管理，定期开展预算执行分析。通过定期对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及时掌握项目进度，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对未启动项目及时分析原因，根据资金使用情况调整下年预算安排。
 (
4
)
